
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

第三五四号 

为加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，统一和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

志使用，制定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现予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知识产权局 

2020 年 4 月 3 日 

 
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，统一和规范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使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

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《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和管

理办法》《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art/2020/4/7/art_1391_91776.html
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art/2020/4/7/art_1391_91776.html
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，是指适用在

按照相关标准、管理规范或者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地理

标志产品上的官方标志。 

第三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统一制定发布地理标志专

用标志使用管理要求，组织实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督

管理。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

日常监管。 

第四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应当遵循诚实信

用原则，履行如下义务： 

（一）按照相关标准、管理规范和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

产地理标志产品; 

（二）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，规范标示地

理标志专用标志; 

（三）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定期向所在地知识产权管理部

门报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。 

第五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包括下列主体： 

（一）经公告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

者; 



（二）经公告地理标志已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注册人的

集体成员; 

（三）经公告备案的已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

被许可人; 

（四）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。 

第六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

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应在地理标志专用

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国外地理标志保护

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应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

定位置标注经销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图样如下： 

 

（二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应

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名称，并在产品标签

或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或批准公告号。 



（三）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

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该集体

商标或证明商标，并加注商标注册号。 

第七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在国家知识产

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。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

图可按比例缩放，标注应清晰可识，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

案形状、构成、文字字体、图文比例、色值等。 

第八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采用的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标示方法有： 

（一）采取直接贴附、刻印、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

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、产品包装、容器、标签等

上; 

（二）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、产品说明书、介绍手册等

上; 

（三）使用在广播、电视、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，

包括以广告牌、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

的广告宣传; 

（四）使用在展览会、博览会上，包括在展览会、博览

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; 



（五）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、微信、

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二维码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; 

（六）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。 

第九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未按相应标准、

管理规范或相关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，或者在 2 年内未

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

停止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。 

第十条 对于未经公告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专用标

志的;或者使用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相近、易产生误解的名

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，使消费者将

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的行为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及相关执

法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加强本辖区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使用日常监管，定期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上一

年使用和监管信息。鼓励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和日常监管

信息通过地理标志保护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。 

第十二条 原相关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过渡期至 2020

年 12 月 31 日。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生产的使用原标志

的产品可以继续在市场流通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。 

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